
管理員戒護就醫，遭收容人利器攻擊 

 

  113 年 8 月 1 日○○戒治所 1 名受觀察、勒戒處分的收容人甲，因為

罹患蜂窩性組織炎，由護人員 A 與 B 於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解送到醫院就

診，未料渠於醫院上廁所之際，竟拾獲一把醫療用剪刀，朝執行戒護管理

2 的 A 的頸、手部攻擊，導致 A 的頸部及手部刺傷，A 被攻擊後忍痛防衛

還擊，在第一時間成功壓制收容人，並呼叫支援，未讓事態擴大。所方得

知後緊急派遣警力支援，於下午 4 時許將甲戒護回所調查，並協助 A就醫

治療，所幸未傷及要害，讓他返家休養。該戒治所嚴正譴責任何暴力妨害

公務行為，將該名收容人移送地檢署偵辦追究刑事責任。 

 興革建議： 

 一、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

       收容人戒護外醫（住院）期間，應遴選經驗豐富、品性端正之

管理人員戒護，並利用勤前、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，加

強講解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，加強勤務教育及戒護

觀念宣導，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，提高同仁對外醫收容人之

警覺性及對突發事件之應變能力。 

 二、加強收容人動態之掌握 

       戒護人員於外醫前瞭解收容人之姓名、罪名、刑期及行狀，並

掌握其社會背景與病情，對於外醫之收容人加強掌握外醫之收容人

之動態及行止，注意是否有異常，避免收容人有機可乘致威脅職員

之生命安全。 

 三、落實各項安全檢查 

       當外醫之收容人完成各項醫療檢查或與他人接觸後，戒護人員

即應對該收容人進行安全檢查，另外，對於戒護過程中收容人可能



到之處所亦應進行檢查，避免收容人藉由任何方式取得違禁物品或

其他依規定不得持有之物品。 

 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 114年「機關安全維護」宣導參考
教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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